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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规定了质量相关技术要求,食品安全相关要求见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食品安全标准等

文件。
本文件是 GB/T10781《白酒质量要求》的第5部分。GB/T1078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浓香型白酒;
———第2部分:清香型白酒;
———第3部分:米香型白酒;
———第4部分:酱香型白酒;
———第5部分:豉香型白酒;
———第8部分:浓酱兼香型白酒;
———第9部分:芝麻香型白酒;
———第10部分:老白干香型白酒;
———第11部分:馥郁香型白酒。
本文件代替 GB/T16289—2018《豉香型白酒》,与GB/T16289—201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产品分类(见2018年版的第4章);

b) 增加了生产过程控制要求(见第4章);

c) 更改了感官要求(见5.1,2018年版的5.1);

d) 更改了理化要求,并按自生产日期一年内和一年后分别对产品提出要求(见5.2,2018年版的

5.2);

e) 删除了食品安全要求(见2018年版的5.4);

f) 更改了“酒精度”和“酸酯总量”的试验方法(见6.2.1、6.2.4,2018年版的第6章);

g) 增加了“总酯”和“总酸”的试验方法(见6.2.2、6.2.3);

h) 增加了产品出厂前检查生产记录文件的规定(见7.1)。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5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石湾酒厂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广东省九江酒厂

有限公司、广东顺德酒厂有限公司、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省食品检验所(广东省酒类

检测中心)、四特酒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冯志强、梁思宇、何松贵、萧永坚、孟镇、汪廷彩、吴生文、何国良、庄俊钰、

张瑛毓、郑扬韵、林丹、孙文佳、卢虹宇。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6年首次发布为 GB/T16289—1996,2007年第一次修订,2018年第二次修订;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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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白酒是我国传统蒸馏酒,其独特的多种微生物固态(半固态)发酵、蒸馏等生产工艺形成了白酒的各

种风格。我国传统白酒以十二大香型为代表,豉香型白酒为其中之一。
为更好引导消费者直观地认知豉香型白酒的产品特性,本文件在资料性附录中描述其主要生产工

艺流程和工艺要点。同时,参考 GB/T39625—2020中给出的建立感官剖面的原则和方法,以消费者易

于理解的感官术语描述豉香型白酒典型产品的香气特征,并在资料性附录中给出香气特征剖面示意

图,便于清晰地向消费者传递豉香型白酒的产品特性。
酯类和有机酸是白酒中重要的呈香呈味物质。在自然条件下,有机酸和醇两者与酯之间发生可逆

的转化反应,在一定时间内,有利于产品质量风格趋于稳定协调。本文件在修订过程中,遵循白酒中酸

酯转化的客观规律,对自生产日期一年内和一年后的产品提出不同的理化指标要求。
包括十二大香型在内的固态法白酒,液态法白酒以及固液法白酒等三种不同工艺类型白酒的生产

过程及产品风格各有特点,GB/T10781《白酒质量要求》旨在确立不同白酒的生产过程控制要求、质量

要求和试验方法,拟由15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浓香型白酒。目的在于规范浓香型白酒的质量要求。
———第2部分:清香型白酒。目的在于规范清香型白酒的质量要求。
———第3部分:米香型白酒。目的在于规范米香型白酒的质量要求。
———第4部分:酱香型白酒。目的在于规范酱香型白酒的质量要求。
———第5部分:豉香型白酒。目的在于规范豉香型白酒的质量要求。
———第6部分:凤香型白酒。目的在于规范凤香型白酒的质量要求。
———第7部分:特香型白酒。目的在于规范特香型白酒的质量要求。
———第8部分:浓酱兼香型白酒。目的在于规范浓酱兼香型白酒的质量要求。
———第9部分:芝麻香型白酒。目的在于规范芝麻香型白酒的质量要求。
———第10部分:老白干香型白酒。目的在于规范老白干香型白酒的质量要求。
———第11部分:馥郁香型白酒。目的在于规范馥郁香型白酒的质量要求。
———第12部分:董香型白酒。目的在于规范董香型白酒的质量要求。
———第13部分:液态法白酒。目的在于规范液态法白酒的质量要求。
———第14部分:固液法白酒。目的在于规范固液法白酒的质量要求。
———第15部分:小曲固态法白酒。目的在于规范小曲固态法白酒的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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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质量要求 第5部分:豉香型白酒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豉香型白酒的生产过程控制要求、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描述

了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豉香型白酒的生产、检验与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5009.2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和食用酒精中乙醇浓度的测定

GB/T10345 白酒分析方法

GB/T10346 白酒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GB124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T15109 白酒工业术语

JJF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1510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豉香型白酒 chixiangxingbaijiu
以大米或预碎的大米为原料,经蒸煮,用大酒饼(3.2)作为主要糖化发酵剂,采用边糖化边发酵的工

艺,经蒸馏、陈肉酝浸(3.3)、勾调而成的,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

味物质,具有豉香特点的白酒。
[来源:GB/T15109—2021,3.5.13]

3.2 
大酒饼 dajiubing
以大米和大豆为主要原料,接种曲种,经培养制成的块状酒曲。
[来源:GB/T15109—2021,3.3.1.4]

3.3 
陈肉酝浸 steepingprocesswithchenrou
基酒在存有经加热至熟,在酒中浸泡一定时间而成的肥猪肉的容器中进行贮存陈酿的工艺过程。
[来源:GB/T15109—2021,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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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产过程控制要求

4.1 原料

以水和大米为原料,并符合相应标准和要求,其中大米可预先破碎。

4.2 糖化发酵剂

以大米和大豆为主要原料,接种曲种,在曲房中培养不少于7d,制成大酒饼。

4.3 蒸煮、摊晾、拌曲

大米经蒸煮至熟后,摊晾至适宜温度,加入水和大酒饼,并拌和均匀。

4.4 糖化、半固态法发酵

拌和后的物料在发酵容器中进行半固态边糖化边发酵。

4.5 蒸馏、摘酒

采用釜式蒸馏器等装置进行蒸馏,量质摘酒。
注:蒸馏所得的原酒(基酒)又称斋酒。

4.6 陈肉酝浸

基酒在存有经加热至熟、在酒中浸泡一定时间而成的肥猪肉的容器中进行酝浸。
注:陈肉通过吸附作用使酒体逐渐澄清。

4.7 基酒贮存

按照酒精度、质量等级等入库贮存,贮存容器宜选择陶坛、不锈钢罐等容器。

4.8 勾调

基酒应按照一定质量要求调配、组合形成勾调方案,并进行扩大生产。
注:豉香型白酒主要生产工艺要点和流程示例见附录A。

5 技术要求

5.1 感官要求

不同酒精度范围产品的感官要求应分别符合表1和表2的规定。

表1 酒精度X(40%vol≤X≤60%vol)

项目 优级 一级

色泽和外观 无色或微黄,清亮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无杂质a

香气
豉香清雅、纯正;具有大米香、脂香、大酒饼

香、花香、果香等多种香气自然、谐调、舒适

豉香纯正;具有大米香、脂香、大酒饼香等多种

香气谐调、舒适

口味口感 酒体醇和、甘冽、丰满、谐调,余味爽净 酒体较醇和、甘冽、较丰满、谐调,余味较爽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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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酒精度X(40%vol≤X≤60%vol)(续)

项目 优级 一级

风格 具有本品的典型风格 具有本品的明显风格

  a 当酒的温度低于15℃ 时,允许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质或失光;15℃ 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

表2 酒精度X(18%vol≤X<40%vol)

项目 优级 一级

色泽和外观 无色或微黄,清亮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无杂质a

香气
豉香清雅、纯正;具有大米香、脂香、大酒饼

香、花香、果香等多种香气自然、谐调、舒适

豉香纯正;具有大米香、脂香、大酒饼香等多种

香气谐调、舒适

口味口感 酒体醇和、甘润、丰满、谐调,余味爽净 酒体较醇和、甘润、较丰满、谐调,余味较爽净

风格 具有本品的典型风格 具有本品的明显风格

  注:不同级别豉香型白酒香气特征剖面示意图,见附录B。

  a 当酒的温度低于15℃ 时,允许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质或失光;15℃ 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

5.2 理化要求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理化要求

项目 优级 一级

酒精度a(20℃)/(%vol) 18.0~60.0

固形物/(g/L) ≤0.60

二元酸(庚二酸、辛二酸、壬二酸)二乙酯总量/(mg/L) ≥0.8 ≥0.4

β-苯乙醇b/(mg/L) ≥35 ≥25

总酸c/(g/L)

总酯c/(g/L)
产品自生产日期小于或等于一年执行的指标

≥0.40 ≥0.20

≥0.40 ≥0.25

酸酯总量c/(mmol/L) 产品自生产日期大于一年执行的指标 ≥15.0 ≥10.0

  a 酒精度实测值与标签标示值允许差为 ±1.0%vol。
b 当酒精度大于或等于40.0%vol时,允许β-苯乙醇优级含量不小于20mg/L,一级含量不小于15mg/L。
c 按40.0%vol酒精度折算。

5.3 净含量

净含量允许差要求见《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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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6.1 感官要求

按 GB/T10345描述的方法进行。

6.2 理化要求

6.2.1 酒精度

按 GB5009.225描述的方法进行。

6.2.2 固形物、总酯、β-苯乙醇、二元酸(庚二酸、辛二酸、壬二酸)二乙酯总量

按 GB/T10345描述的方法进行,其中总酯按40.0%vol酒精度折算。

6.2.3 总酸

按GB12456描述的方法进行,以乙酸计,并按40.0%vol酒精度折算,单位为克每升(g/L)。

6.2.4 酸酯总量

按 GB/T10345描述的方法进行,并按40.0%vol酒精度折算。

6.3 净含量

按JJF1070的规定执行。

6.4 生产过程控制

通过检查生产记录文件的方式进行。

7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产品出厂前,应由生产厂的检验部门检查生产记录文件,当生产记录文件符合生产过程控制条件

时,按本文件的规定逐批检验。

7.2 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按 GB/T10346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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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豉香型白酒主要生产工艺要点和流程示例

A.1 生产工艺要点

A.1.1 原料

以大米为酿酒原料,大米、大豆等为主要制曲原料,原料主要条件如下:

a) 大米、大豆具有固有的色泽、气味,颗粒饱满、无霉变、无虫蛀,并符合相应标准和规定;

b) 大米、大豆等原料在使用前均进行除尘、除杂处理,其中大米可预先破碎。

A.1.2 糖化发酵剂

以大酒饼为糖化发酵剂,主要制作条件如下:

a) 大米和大豆分别蒸煮、摊晾后,加入饼种/饼丸等,按一定比例拌和,制成饼坯,饼坯形状完整;

b) 饼坯移至曲房后,按一定间距挂饼,饼坯无粘连;

c) 培养周期通常不少于7d,实时追踪控制培养温度、时间、曲坯温度、湿度等变化;

d) 培养成熟后出房并烘干,也可烘干后出房,使用前进行粉碎处理。

A.1.3 蒸饭(煮饭)

大米中加入一倍以上的水,使用蒸饭机等装置进行蒸煮,米饭熟透松散、不夹生。

A.1.4 摊晾、拌料

米饭摊晾至一定温度,先后加入粉碎后的大酒饼、水,并拌和均匀。

A.1.5 糖化、半固态法发酵

物料在发酵容器中进行半固态边糖化边发酵。

A.1.6 蒸馏、摘酒

采用釜式蒸馏器等进行间歇蒸馏,掐头去尾,量质摘酒。

A.1.7 陈肉酝浸

基酒在存有经加热至熟、在酒中浸泡一定时间而成的肥猪肉的容器中进行酝浸。

A.1.8 基酒贮存

制定基酒验收内控标准,按不同质量等级、酒精度、用途等将基酒分别入库;可选用陶坛、紫砂缸、不
锈钢罐等作为贮存容器。

A.1.9 勾调

依据所设计产品的风格和定位,确定勾调方案,勾调主要条件如下:

a) 根据基酒质量等级、风格、批量大小等因素,将不同基酒按一定质量标准进行调配、组合,形成

小样,经反复调试、理化检验、感官评价等以确定勾调方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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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照勾调方案进行批量组合,使感官特性和理化特性与小样一致。

A.2 生产工艺流程

豉香型白酒主要生产工艺流程示例见图 A.1。

图 A.1 豉香型白酒主要生产工艺流程示例图

6

GB/T10781.5—202×



附 录 B
(资料性)

不同级别豉香型白酒香气特征剖面示意图

以不同级别的豉香型白酒(酒精度18%vol~40%vol)为例,参考 GB/T39625—2020中给出的建

立感官剖面的原则和方法,对其香气特征进行评价和描述,绘制香气特征剖面示意图,见图B.1,便于直

观反映其产品特性。表达形式依所采用的评价方法而异。

a) 优级                     b) 一级

注1:感官描述术语不限于图a)和图b)中所示。

注2:不同级别豉香型白酒常用感官描述术语说明如下:

a) 豉香:采用半固态边糖化边发酵、陈肉酝浸等工艺使豉香型白酒呈现的复合香气;

b) 大米香:大米等经糖化发酵使白酒呈现类似蒸熟大米的香气特征;

c) 花香:白酒呈现的类似植物花朵散发的香气特征;

d) 果香:白酒呈现的类似果类的香气特征;

e) 脂香:豉香型白酒呈现的类似脂肪的香气特征;

f) 大酒饼香:大酒饼参与发酵使豉香型白酒呈现的香气特征。

图B.1 不同级别豉香型白酒香气特征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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